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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未遂如何比照既遂犯量刑_同一罪名中犯罪既遂与未
遂并存如何量刑-股识吧

一、未遂犯的定罪原则有哪些，未遂犯的量刑原则是什么

未遂犯罪比照已遂犯罪的处罚标准确定量刑标准，一般情况比已遂犯罪的最低量刑
标准要低。
《刑法》对未遂犯罪的量刑原则：第二十三条 【犯罪未遂】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别盗窃罪既遂与未遂

盗窃罪既遂未遂控制说的具体理解虽然在刑法理论上我们已经确认，盗窃罪的既遂
未遂是根据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了对所盗财物的实际控制来判断的。
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在千差万别的具体盗窃行为中，判断何谓对所盗财物
取得“实际控制”仍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实际控制”，是指行为人能够支配处理该项财物。
所以“实际控制”财物并非要求财物一定要在行为人手里，同时在行为人手里的财
物也未必就一定被行为人实际控制。
并且这种实际控制并无时间长短之要求，也无盗窃行为人必须利用盗窃所得物的要
求。
具体言之，实践中应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重视：第一，对盗窃财物的实际控制，不
仅仅是指破坏了权利人对被盗财物的原有控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盗窃行为人对被
盗财物新的实际控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利人因盗窃行为人失去了对被盗财物控制的同时，盗窃行为
人也就取得了对该财物的实际控制。
但也不尽然。
在某些情况下，权利人虽然已经失去了对被盗财物的控制，但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原
因，盗窃行为人并未获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而只能成立未遂。
例如，某甲从行驶的列车上盗窃玻璃制品，因为他无法直接从车上拿下来，就只好
把这些玻璃制品从列车上往下扔，导致这些玻璃制品全部被摔碎。
这种情况当然只能成立盗窃未遂。
有些人认为此种情况认定盗窃未遂很显然没有很好地保护受害人，对犯罪分子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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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不利。
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量刑来解决。
根据我国《刑法》第23
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里使用“可以”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
，也可以不从轻、减轻处罚。
因此对于那种受害人已经失去了控制，而盗窃行为人又没有实际控制被盗财物的未
遂犯，特别是受害人的损失较大，可以比照既遂犯不从轻不减轻处罚，但是在定罪
上仍应定未遂。
另一种情况也应注意，对于一般的有体动产，当盗窃行为实际控制了盗窃财物，原
控制人也应失去了对被盗财物的控制，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盗窃罪，情况应有
些不同。
例如电信服务盗窃，盗窃行为人已经控制了通讯线路或电信码号，但是受害人并没
有完全失去对被盗通讯线路或电信码号的控制，这就形成了受害人与盗窃行为人某
种程度的对所盗财物的共同控制的局面，这种情况下的既遂就更能体现出不能以受
害人的失控而应以盗窃行为人取得控制为标准。
第二，盗窃行为人对所盗财物的实际控制，是指行为人把所盗窃财物处于自己可以
支配的状态。
行为人支配财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就决定了对所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也是多
种多样的，一般不以行为人是否对其所窃得财物牢牢控制为必要。
由于盗窃对象的不同，盗窃行为使用的手段不同，以及盗窃时的环境及条件的不同
，对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盗窃行为人对所窃财物支配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行
为人已取得对所窃财物的实际控制在实践中加以判断，并非没有实际的困难。
执法者一般都根据法律规定和经验法则，结合社会一般文化规范及见解，综合加以
判断。

三、同一罪名中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如何量刑

司法实践中应根据以下原则处理：1、吸收原则。
是指按照犯罪既遂进行量刑，以既遂确定被告人的量刑幅度，犯罪未遂被犯罪既遂
吸收，对量刑不产生影响，也不需引用未遂条款，这种情形主要适用于不以数额累
计的连续犯。
2、次数累加原则。
主要适用于以次数构成犯罪或者升格量刑的，这时的未遂次数应当计算在内。
3、数额累加原则。
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数额型犯罪，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1）既遂额和未遂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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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犯罪构成起点额，但二者之和达到了犯罪构成起点额，应按二者之和作为定
罪量刑的依据，由于未遂额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根据，应适用未遂条文予以从轻
或减轻处罚。
（2）既遂额和未遂额分别在同一量刑档次，但二者之和则量刑升格，对此应适用
升格刑，由于未遂额是量刑升格的重要依据，应当适用未遂条款予以从轻或减轻，
但幅度相对要小，实际量刑不得低于既遂额的量刑，如盗窃既遂数额较大，未遂也
数额较大，二者之和则数额巨大，则按数额巨大档次量刑，同时适用未遂条款予以
从轻或减轻。
（3）既遂额和未遂额均达到犯罪构成起点额，且分别在不同量刑档次，而二者之
和量刑则再升格一档，对此应适用升格刑。
4、以未遂为处罚原则，既遂作为犯罪情节考虑。
这种情形主要适用于犯罪未遂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犯罪既遂数额较小。
由于决定全案犯罪构成的基本数额是未遂额，应当适用未遂条文。
5、以既遂为处罚原则，未遂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这种情形主要适用于犯罪既遂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犯罪未遂数额较小，由
于决定全案犯罪构成的基本数额是既遂额，因此不需引用未遂条款。

四、犯罪未遂有何处罚原则

96"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一切犯罪行为都要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等
追究刑事责任；
犯罪未遂的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具体量刑标准由人民法院审理确定 。
犯罪未遂是指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的。
犯罪未遂的类型有两种：一是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二是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
前者以犯罪实施行为是否实行终了为标准，后者以行为的实行能否实际构成犯罪既
遂为标准。
对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问题，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以既遂犯的处罚为参照，二
是适当从宽处罚。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犯罪未遂应当负刑事责任。
其次，由于刑法规定的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要确定对于犯罪未遂能
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三，在确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下，要进一步确定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

                                                  页面 3 / 4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处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
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五、对未遂犯，比照既遂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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